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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中高校字〔2024〕27 号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印发《实验技术岗位职责规定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

各部门：

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实验技术岗位职责规定（试行）》

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2024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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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实验技术岗位职责规定（试行）

为强化实验技术岗位管理工作，规范各实验（训）室完成所

承担的各项任务，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

切实加强实验技术师资队伍建设水平，实现实验技术岗位人员管

理的规范化、科学化，按照《山东省实验技术人员职称评价基本

标准》（鲁教师发〔2019〕4 号)等文件精神，根据学校实验技术师

资队伍发展实际状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实验技术人员要热爱党的教育事业，有崇高的职业道

德，为人师表，富于献身精神，热爱实验（训）室工作，有强烈

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

第二条 各实验（训）室实行实验技术人员负责制，实验技术

人员应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实行坐班制。

第三条 实验技术岗位应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实验（训）室的日常安全、卫生、资产等管理。

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爆等安全工作；有毒、有害物品的管理工作；

实验材料、实验试剂等实验耗材的管理工作；实验室卫生以及固

定资产的管理工作。负责制定实验用低值材料、仪器设备的采购

计划，报学校有关部门申批；负责实验室内低值材料帐目、固定

资产帐目等的保管工作，每学期清点一次，年终盘存，做到出入

有帐，帐物相符；做好防火、防水、防盗、防毒工作，以确保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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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；保持实验室、准备室等的整洁、卫生等。

（二）负责实验（训）室仪器设备的管理。熟悉实验室常规

仪器设备的型号、性能原理、掌握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、使用管

理及维护。负责验收、领取实验材料、仪器设备；实验室物品分

类管理，摆放有序，特别注意保管好剧毒、易燃、易爆物品；制

定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、管理制度；能熟练操作、使用仪器设备；

安排实验教学、教学实习用仪器设备的准备、整理、收发等工作；

协助实验指导教师、学生正确使用实验仪器设备；负责普通仪器

设备的维护保养与维修等。

（三）承担实验（训）课程的准备工作。实验室技术人员要

系统掌握所担任专业实验课的基础理论知识，熟悉教材，负责实

验前和实验过程中仪器设备、实验材料、实验试剂的准备及实验

后现场的清理，能独立或协助指导教师完成实验教学任务等。

（四）负责实验（训）室建设工作。制订实验（训）室相关

制度，做好实验室的规划与设计，做好实验室的改造与装修；协

助筹建新实验室、标本室;安排制作标本与标本室的管理；协助实

验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、挂图；积极参加学校、系部、中心组织

的业务技能培训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。

第四条 实验技术人员实行考核制度。学校及教学部门每学年

对其进行工作考核，考核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，连续

两次不合格者，调整其工作岗位。

第五条 对不能履行工作职责或玩忽职守，造成损失或责任事

故者，视情节轻重予以适当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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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七条 本规定由组织人事处会同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16 日印发


